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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建置系統帳號申請資料表
為協助花蓮縣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上線使用內政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http://vols.moi.gov.tw)，並建置所屬帳號密碼，敬請團隊填寫以下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全銜)

	志工隊名稱
	

	單位電話
	
	成立日期
	單位
	  年　　月　　日

	
	
	
	志工隊
	  年　　月　　日

	單位地址
	(   )

	單位介紹
	(80字以內)

	系統管理員基本資料(以下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姓  名
	
	職  稱
	

	帳  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請蓋章)
	
	申請單位主管

(請蓋章)
	

	備    註
	▲系統管理員請設定為熟悉電腦操作之人員，請自行設定系統帳號(英文或數字共6~8碼)，若無設定帳號，系統則以管理員身分證字號為帳號。
▲管理員的權責：系統資料維護，包括建置志工基本資料、定期登錄志工教育訓練時數、志工服務時數、紀錄冊核發或換補發情形、志工保險資料、獎項獎勵等事宜。
▲本表填妥後請回傳：
社會處社會行政科03-8232215
▲諮詢專線：
1.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會行政科03-8230397或03-8227171轉388、389






































